
 

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一、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7号：对外提

供财务资助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

六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，为控股子公司北京纳尔特保温节能材料有

限公司提供人民币4000万元的财务资助（含公司前两次已向其提供共计2300万的

财务资助），可促进其经营业务的发展。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由纳

尔特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，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

该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规定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。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

司提供人民币4000万元的财务资助用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指定的流动资金用

途，同时要求公司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，督促落实好按期还款措施，

保护资金安全。 

二、关于调整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第

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调整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》，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

公司本次关于调整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薪酬的方案，

是结合其经营管理能力，由董事会提名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讨论提出。董事会针

对此议案进行审议的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关

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余董事参加了表决，并一致通过此项议案。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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